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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關連交易 

定價基礎 
 
茲提述本公司於二零一三年十二月六日和二零一五年九月二日刊發之公告（「該

等公告」）。除文義另有界定者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等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

同涵義。  
 
本公司擬就根據框架供應協議經已和將會向漢高集團供應的該等產品的單位價格

的定價基礎，提供進一步的資料。 
 
 

定價基礎 
 
 
根據框架供應協議經已和將會供應的該等產品的價格分為兩類，即：（i）價格經

已議定的該等產品；（ii）價格可變的該等產品。 
 
就價格經已議定的若干該等產品而言，價格表所載於框架供應協議有效期內的議定

價格範圍由每公斤 3.13 美元至 3.56 美元不等。 
 
價格表所載該等產品的單位價格，乃按照於訂立框架供應協議時的公平市值計算，

並已參考以下因素釐訂： 
 

a) 本集團向漢高集團供應的該等產品過往的單位價格； 
 
 
 
 



b) 本集團於過去十二個月向與獨立於本公司並與本公司無關連的第三方人士

供應該等產品的平均單位價格； 
 

c) 製造該等產品所需原材料於二零一四年至二零一六年的預期價格趨勢； 
 

d) 預計漢高集團將會於框架供應協議有效期內購入的該等產品的數量；及 
 
e) 市場上品質相近的同類產品於訂立框架供應協議時的市場價值。 
 

 
於訂立框架供應協議時，本公司的總經理／副總經理負責與漢高集團洽商和釐訂

價格表所載的單位價格。於框架供應協議的有效期屆滿後，價格表會每三年更新

一次。     
 
 
至於價格可變的若干該等產品，並未議定單位價格，而單位價格也不會載於價格

表內，惟會於發出購貨訂單時釐訂，且有關條款不會優於本集團向獨立第三方所

提供者，釐訂時並會參考以下因素： 
 
 

a) 向獨立於本公司並與本公司無關連的第三方人士供應，而種類和品質相近

的產品的市場價格； 
 
b) 參考生產該等產品所需原材料的預期價格趨勢後，本集團可自該等產品賺

取的目標毛利率； 
 

c) 漢高集團根據購貨訂單和本身信貸紀錄將會購買的該等產品的數量；及 
 
d) 本集團競爭對手在市場內提供的該等產品的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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